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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電召的士的成效及探討網約車的可行性工作

早前審計署公佈了《對特別的士服務的監察工作》衡工量值式審計報告，
揭發電召的士的「最低營運車輛數量」長期不達標，當中日間的上下班
時段尤為嚴重，「紅的」在2025年1月下午3時至晚上8時的未能召車比率
超過八成，6時至7時更達九成；而且整個1月的「最低營運車輛數量」沒
有任何一日能符合合同要求，且符合規定的時數也遠低於標準線，更甚
者是該月28和29日（年三十晚及大年初一）竟沒有任何1個小時能夠達標。

交通局不僅未有妥善監督，反而基於承批人指車輛老化影響營運，並認
為在多個時段內仍有一定數量的「候召中」車輛行駛，判斷可滿足市民
出行需求，而先後兩次自行放寬對「最低營運車輛數量」的監察標準，
由合同規定的「已發出的士執照數量」放寬至批給合同沒有規定且由承
批人提供的「當月可安排營運的最低車輛數量」，按這參數計算，「最
低營運車輛數量」較以原參數計算的數量放寬約24%，但就算放寬了標
準，審計署也發現「紅的」在1月亦只有13日符合所謂的規定，遠遠未達
到批給合同所定每月要有27日達標的要求！審計署再審查2023年1月
至2025年2月之間的情況，發現即使按較低參數計算，以每月計全部25個
月也不達標。

本澳最高峰時期有約1900部的士，而截至今年3月底，本澳的士數量
為1763部（普通的士1463部、特別的士300部），隨著100部「藍的」即
將在今年9月30日到期，的士數量將會進一步減少。今年第一季的入境旅
客達986萬人次，按年上升11.1％，隨著旅客增加，令交通運輸需求大增，
居民已明顯感覺到搭的士越來越難。加上電召的士的實際營運數量明顯
不足以滿足需要，不論是居民還是旅客，對網約車的訴求都越來越大。
再者，審計署揭發電召的士問題後，電召的士隨即要求司機依合同要求，
由過去預約10分鐘留車候客，恢復合同規定的30分鐘前留車候客，但只
向司機補貼3元，令司機收入大減根本難以經營，甚至不少司機已決定離
職，可以預見，未來電召的士供應只會更少和更難滿足需求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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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，根據合同，電召的士每執照每年僅需向政府繳付每個6000元的執
照費，8年僅為48,000元，相對於8年期的個人的士牌競投價八、九十萬，
以及8年期公司制的士執照每個四、五十萬明顯為低，但電召的士公司卻
未有如最初般聘請電召司機經營電召服務，而是外判中介再由電召司機
自行承包經營，但又不提供足夠平的車價或回饋讓司機有合理回報經營
電召服務。不少電召的士司機均反映現時的士行業不規範、難經營等問
題，若本澳有平台、司機及車輛均受規管的網約車，對司機來說更是多
一個就業選擇。

今屆政府在首份施政報告提出，將探討增設網約的士服務的可行性，以
適應社會的發展和市場需求。行政長官亦曾表示，現時1500輛營運的士
無法應付大批旅客來澳需求，將研判黃金周旅客對交通的需求，未來將
探討增設網約車服務的可行性。

近日，就中央亦關注到香港歷屆特區政府未有妥善處理網約出租汽車經
營服務問題， 更派遣專責人員到港，要求港府堅持以「必須站在人民一
邊」作為最高原則推動結構性改革，促使「網約車合法化」邁出改變命
運的一步。

為此，本人向當局提出以下質詢：

一、特別的士服務於2017至2019年陸續投入運作，無論是營運模式、人
員聘用安排及服務質量均未能達到社會預期，本人收到多位電召的士司
機反饋，審計報告公佈後，電召的士要求司機跟隨合同由現時提前10分
鐘、改為提前30分鐘等候預約乘客，跨區調車安排亦經常出現極長途及
時間短等不合理安排，但公司又不作出任何合理足夠的回饋或降低包車
租金，令電召司機根本難以維持合理收入，更出現離職潮，若電召的士
因人手不足而數量減少勢必令上述情況進一步加劇形成惡性循環，針對
電召的士公司獲得低價牌照，但未有負起應有的合同責任，反而壓窄司
機收入的做法，當局會如何跟進和保障電召司機的合法收入？2025年9
月30日及2028年2028年5月31日，俗稱「藍的」及「紅的」的特別的士
牌照將分別到期，當局有否檢討現時的特別的士營運、服務模式是否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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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本澳市場環境？若未來繼續發放特別的士牌照，當局對於特別的士的
營運模式有何改善方案；若不繼續發放，當局對本澳未來整體的士模式
有何規劃？

二、現時澳門的常住人口接近69萬，去年的入境旅客達3,493萬人次（即
日均約9.6萬人次），去年十一黃金周單日最高峰旅客量更高達17.4萬人
次，面對高峰時段、特定節假日及特別活動等高度集中的交通需求，目
前的士數量明顯不足以應付；尤其對於高峰日子、時段及特定時間需求
大的地區，單純增加的士數量並非解決問題的方法，當局有否針對性地
科學分析本澳居民及旅客對的士需求的具體數據？針對的士需求，當局
會否研究及提出更全面有效的動態應對方案？

三、鄰近香港的網約車問題已經討論多年，近日中央要求港府應以「必
須站在人民一邊」為原則推動改革促使「網約車合法化」，亦有消息指
港府將於本月公佈「網約車合法化」諮詢框架。澳門特區政府在今年的
施政報告亦提及「將探討增設網約的士服務的可行性」，政府會否從推
出平台、車輛及司機均受規範的網約車方案進行研究？有關「探討增設
網約的士服務的可行性」工作的具體計劃、時間表及目前進度如何？會
否盡快開展公開諮詢收集社會意見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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